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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

檢 討 根 據 《 致 命 意 外 條 例 》 (第 2 2 章 )  

裁 定 給 予 的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損 害 賠 償 款 額

引 言

律 政 司 司 長 已 作 出 預 告，將 會 在 2 0 1 8 年 6 月 1 3 日 的 立 法 會 會

議 上 ， 根 據 《 致 命 意 外 條 例 》 (第 2 2 章 ) ( “《 條 例 》 ” )第 4 ( 5 )條 動 議

一 項 決 議 ， 把 《 條 例 》 第 4 ( 3 )條 所 訂 裁 定 給 予 的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損 害

賠 償 法 定 款 額 ( “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” )增 至 港 幣 2 2 0 , 0 0 0 元 。 有

關 決 議 載 於 附 件 A。  

理 據

2 .  《 條 例 》 在 1 9 8 6 年 制 定 ， 容 許 為 死 者 受 養 人 的 利 益 ， 就 某 人

導 致 死 者 死 亡 的 錯 誤 作 為 、 疏 忽 或 過 失 ， 向 該 人 提 出 索 償 的 訴 訟 。

根 據 《 條 例 》 提 出 的 訴 訟 ， 可 申 索 包 括 第 4 ( 3 )條 所 訂 明 的 親 屬 喪 亡

之 痛 賠 償 款 額 。 《 條 例 》 第 4 ( 5 )條 訂 明 ， 立 法 會 可 藉 決 議 更 改 有 關

款 額 。 《 條 例 》 自 制 定 以 來 ，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曾 在 1 9 9 1 年

及 1 9 9 7 年 調 整 。 現 時 ， 款 額 訂 為 港 幣 1 5 0 , 0 0 0 元 。  

3 .  政 府 曾 在 2 0 0 0 年 檢 討 款 額 ， 在 考 慮 1 9 9 7 至 2 0 0 0 年 期 間 消 費

物 價 指 數 下 跌 及 其 他 因 素 後 ， 認 為 當 時 沒 有 理 據 調 高 款 額 。 立 法 會

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( “事 務 委 員 會 ” ) 1 獲 告 知 該 次 檢 討 的 結 果 。  

1 立 法 會 C B ( 2 ) 3 0 / 0 0 - 0 1 ( 0 1 )號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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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累 積 通 脹 率 整 體 下 降 的 趨 勢 曾 一 度 持 續，而 參 照 每 年 3 月 的 甲

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，該 指 數 在 2 0 1 0 年 3 月 才 回 復 到 1 9 9 7 年 的 水 平 2。 

2 0 1 4 年 的 檢 討

5 .  2 0 1 4 年 年 中，律 政 司 開 始 檢 討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，參 考 按

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計 算 的 累 積 通 脹 ， 建 議 把 款 額 增 至 港 幣

1 9 0 , 0 0 0  元，並 諮 詢 香 港 律 師 會 ( “律 師 會 ” )和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 “大 律

師 公 會 ” )的 意 見 。 律 師 會 和 大 律 師 公 會 回 應 諮 詢 時 反 建 議 把 款 額 調

高 至 港 幣 2 5 0 , 0 0 0 元 ， 理 由 是 訂 定 增 幅 時 不 僅 應 考 慮 通 脹 ， 也 應 考

慮 “本 港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” 3。  

6 .  律 政 司 就 能 否 和 如 何 客 觀 地 量 化 “本 港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和 經 濟

狀 況 ”進 行 內 部 商 議 ， 並 諮 詢 政 府 統 計 處 和 政 府 經 濟 顧 問 辨 公 室 。

得 出 的 結 論 是 ， 一 個 經 濟 體 的 “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”可 涵 蓋 很 多 不 同 範

疇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人 口 增 長 與 結 構 、 公 共 衞 生 、 房 屋 、 社 會 福 利 、

罪 案 、 社 會 穩 定 、 經 濟 增 長 、 業 務 表 現 、 通 脹 、 就 業 收 入 和 入 息 。

因 此 ， 沒 有 單 一 指 標 可 概 括 顯 示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。

7 .  我 們 也 研 究 過 其 他 普 通 法 司 法 管 轄 區 所 採 用 的 方 法。在 英 格 蘭

及 威 爾 斯 和 加 拿 大 多 個 司 法 管 轄 區 4， 雖 然 已 訂 立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損

害 賠 償 ， 但 均 沒 有 把 “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”納 入 為 調 整 損 害

賠 償 款 額 的 考 慮 因 素 。

2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在 1 9 9 7 年 3 月 為 7 8 . 5， 在 1 9 9 8 年 3 月 上 升 至 8 2 . 3， 其

後 在 1 9 9 9 年 3 月 下 跌 至 8 0 . 4。參 照 2 0 0 0 至 2 0 0 9 年 期 間 每 年 3 月 的 甲 類 消

費 物 價 指 數 ， 可 見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均 在 7 8 . 5 以 下 ， 到 2 0 1 0 年 3 月 才 回

升 至 8 0 . 5。  
3 該 兩 個 法 律 專 業 團 體 提 到 1 9 9 7 年 4 月 立 法 局 會 議 席 上 的 動 議 辯 論 。 當 時 ，

何 俊 仁 議 員 動 議 決 議 ， 把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由 港 幣 7 0 , 0 0 0 元 增 至 港 幣

1 5 0 , 0 0 0 元 。 時 任 律 政 司 指 出 ， 若 只 計 算 通 脹 的 影 響 ， 有 關 款 額 只 會 調 整 至

港 幣 1 1 2 , 0 0 0 元 左 右 。 不 過 ， 何 俊 仁 議 員 辯 稱 ， 款 額 應 進 一 步 調 高 ， 以 配

合 本 港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 和 經 濟 狀 況 。 見 1 9 9 7 年 4 月 1 6 日 立 法 局 會 議 過 程

正 式 紀 錄 第 7 7 頁 。  



3 

8 .  我 們 認 為，對 即 將 和 日 後 進 行 的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檢 討 而

言 ， 參 考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 並 根 據 通 脹 調 整 款 額 ， 是 簡 單 和 客 觀

的 方 法 。

9 .  因 此 ， 政 府 認 為 ， 在 沒 有 客 觀 方 法 量 化 “本 港 不 斷 轉 變 的 社 會

和 經 濟 狀 況 ”的 情 況 下 ， 不 宜 把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訂 在 高 於 通

脹 的 水 平 ， 以 反 映 該 等 狀 況 。 此 舉 的 好 處 ， 在 於 政 府 可 參 考 甲 類 消

費 物 價 指 數 ， 每 兩 年 定 期 檢 討 一 次 ， 並 在 有 需 要 時 動 議 決 議 ， 調 整

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。

其 他 方 案

1 0 .  建 議 的 更 改 只 可 以 立 法 方 式 作 出 ， 並 無 其 他 選 擇 。

擬 議 的 決 議 案

1 1 .  我 們 參 考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後，建 議 把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

由 港 幣 1 5 0 , 0 0 0 元 增 至 港 幣 2 2 0 , 0 0 0 元，這 足 以 涵 蓋 由 1 9 9 7 年 3 月

至 2 0 1 8 年 3 月 的 累 積 通 脹 5。  

1 2 .  我 們 按 1 9 9 7 年 3 月 至 2 0 1 8 年 3 月 期 間 的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

以 每 兩 年 ( 2 0 1 7 年 3 月 至 2 0 1 8 年 3 月 期 間 除 外 )檢 討 一 次 親 屬 喪 亡

之 痛 賠 償 款 額 計 算 ， 並 把 估 算 所 得 兩 年 一 次 的 調 整 額 ， 逐 一 調 高 至

最 接 近 的 5 , 0 0 0 元 整 數 ， 從 而 得 出 上 述 港 幣 2 2 0 , 0 0 0 元 的 款 額 。 這

4 有 關 的 加 拿 大 司 法 管 轄 區 是 艾 伯 塔 、 馬 尼 托 巴 、 薩 斯 喀 徹 溫 和 育 空 。  

5 當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增 至 港 幣 2 2 0 , 0 0 0 元 後，根 據《 法 律 修 訂 及 改 革 (綜

合 )條 例 》 (第 2 3 章 ) 第 2 0 C ( 2 ) ( a )條 ， 上 述 條 例 第 2 0 C 條 所 訂 明 的 因 失 去 受

傷 害 者 的 情 誼 而 蒙 受 的 損 害 的 最 高 賠 償 款 額 亦 會 相 應 地 調 高 至 港 幣

2 2 0 , 0 0 0 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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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 有 助 確 保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的 增 幅 ， 一 般 足 以 抵 銷 各 次 實 際

調 整 之 間 累 積 通 脹 對 受 惠 人 購 買 力 的 影 響。計 算 的 詳 情 載 於 附 件 B。 

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

1 3 . 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如 下 ：

動 議 決 議 2 0 1 8 年 6 月 1 3 日

刊 登 憲 報 立 法 會 通 過 決 議 後 的 下 一 個 星 期 五

建 議 的 影 響

1 4 .  建 議 對 政 府 的 財 政 影 響 相 對 輕 微 ， 因 為 只 有 在 政 府 的 錯 誤 作

為 、 疏 忽 或 過 失 導 致 有 人 死 亡 的 情 況 下 ， 政 府 才 須 向 死 者 受 養 人 支

付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。

1 5 . 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是 向 因 他 人 錯 誤 作 為、疏 忽 或 過 失 而 死 亡 者

的 家 人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， 賠 償 款 額 增 加 對 他 們 會 有 正 面 影 響 。

1 6 .  建 議 符 合 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 權 的 條 文 。 建 議 對 經 濟 、 生

產 力 、 環 境 、 可 持 續 發 展 、 公 務 員 或 性 別 均 沒 有 影 響 ， 也 不 會 影 響

《 條 例 》 的 現 行 約 束 力 。

公 眾 諮 詢

1 7 .  我 們 在 事 務 委 員 會 2 0 1 8 年 5 月 2 8 日 的 會 議 上，就 上 述 立 法 建

議 徵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有 關 建 議 獲 得 委 員 會 委 員 支 持 。 委 員 會 並 通

過 動 議 促 請 政 府 在 本 立 法 會 會 期 內 動 議 擬 議 的 決 議 案 。

 B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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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律 政 司 也 曾 諮 詢 律 師 會 、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。 律 師

會 和 大 律 師 公 會 均 支 持 上 述 建 議 及 參 考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， 每 兩 年

定 期 調 整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一 次 。 律 師 會 並 提 出 每 六 年 全 面 檢

討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一 次，以 充 分 補 償 失 去 生 命 的 價 值 及 /或 親

屬 喪 亡 之 痛 的 價 值 ， 律 師 會 會 就 此 全 面 檢 討 的 詳 情 及 機 制 再 作 出 進

一 步 建 議 。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大 致 上 支 持 建 議 ， 並 表 示 會 在 檢 討 保 險

費 率 時 顧 及 親 屬 喪 亡 之 痛 賠 償 款 額 的 調 整 。

宣 傳 安 排

1 9 .  我 們 會 在 2 0 1 8 年 5 月 2 8 日 發 出 新 聞 稿，並 會 安 排 一 名 發 言 人

解 答 傳 媒 查 詢 。

查 詢

2 0 .  如 對 本 摘 要 有 任 何 查 詢，請 與 高 級 助 理 法 律 政 策 專 員 尹 平 笑 女

士 (電 話：3 9 1 8  4 0 1 8 )或 政 府 律 師 馬 嘉 慧 女 士 (電 話：3 9 1 8  4 0 4 8 )聯 絡。 

律 政 司

2 0 1 8 年 5 月

# 4 7 0 3 6 9 v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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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 

親屬喪亡之痛的損害賠償款額

參照 19 97 年 3 月 至 2018 年 3 月 期 間 甲類消費物價指數計算

3 月 ╱

年 份

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

指 數 #  
累 計 變 動

百 分 率 (自 特 定 月

份 起 計 算 )  ^   

損 害 賠 償 款 額 *  * *  
(調 高 至 整 數 前 的 損 害 賠

償 款 額 )  
(元 )  

1 997  7 8 .5  1 50 , 000  
1 998  8 2 .3  
1 999  

8 0 .4  
2 . 42 % (自 199 7 年

3 月 起 )  
1 55 , 000  ( 153 , 630 )  

2 000  7 7 .2  
2 001  7 5 .6  1 55 , 000  
2 002  7 4 .1  
2 003  7 2 .7  1 55 , 000  
2 004  7 1 .4  
2 005  7 2 .2  1 55 , 000  
2 006  7 3 .2  
2 007  7 4 .8  1 55 , 000  
2 008  7 7 .7  
2 009  7 8 .1  1 55 , 000  
2 010  8 0 .5  
2 011  

8 4 .4  
4 . 98 % (自 199 9 年

3 月 起 )  
1 65 , 000  ( 162 , 719 )  

2 012  8 8 .0  
2 013  

9 1 .5  
8 . 41 % (自 2011 年

3 月 起 )  
1 80 , 000  ( 178 , 876 . 5 )  

2 014  9 5 .4  
2 015  

1 01 . 4  
1 0 .8 2 % (自 20 13

年 3 月 起 )  
$ 200 , 00 0  (19 9 ,47 6 )  

2 016  1 04 . 4  
2 017  

1 04 . 5  
3 . 06 % (自 2015 年

3 月 起 )  
2 10 , 000  ( 206 , 120 )  

2 018  
1 07 . 4  

2 . 78 % (自 2017 年

3 月 起 )  
2 20 , 000  ( 215 , 838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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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4 7 0 3 7 5 v 1  

#  指 數 由 2 0 1 4 年 1 0 月 至 2 0 1 5 年 9 月 = 1 0 0  

^  根 據 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(擷 取 到 小 數 點 後 一 位 )  計 算 。

* 調 整 款 額 根 據 以 下 方 程 式 計 算 ， 並 調 高 至 最 接 近 的 5 , 0 0 0 元 ：

調 高 至 整 數 前 的 損 害 賠 償 款 額 =參 考 年 度 的 款 額 ( 1+該 年

累 計 變 動 百 分 率 )  

以 1 9 9 9 年 度 調 整 為 例 ， 該 年 度 調 高 至 整 數 前 的 損 害 賠 償 款 額

=1 5 0 , 0 0 0 元  x  ( 1 + 2 . 4 2 % )  =  1 5 3 , 6 3 0 元 。 該 款 額 其 後 調 高 為

1 5 5 , 0 0 0 元 。  

* *  由 於 2 0 0 1 年 、 2 0 0 3 年 、 2 0 0 5  年 、 2 0 0 7 年 及 2 0 0 9 年 出 現 通

縮 (與 1 9 9 9 年 3 月 比 較 )， 款 額 並 無 調 整 。 隨 着 2 0 1 0 年 3 月 的

甲 類 消 費 物 價 指 數 回 復 與 上 次 調 整 ( 1 9 9 9 年 )相 若 的 水 平 ， 款 額

在 2 0 1 1 年 恢 復 調 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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